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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机制创新研究
———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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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随
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
了负面的影响，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农药、化肥的不合
理的施用、畜禽粪便和生活垃圾等污染物不科学的处置使
农业资源与环境严重透支，农业面源污染日益加重，环境
污染不仅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由其引发的食品
的安全，更是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从法
律层面构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体系具有紧迫性。

一、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成因分析———以甘肃省白银
市为例

1.农业面源污染概述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指农村地区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并未经有效处置的污染物，对土壤、大气、水环
境以及水产品、种植物等农业产品造成的污染[1]。以甘肃省
白银市为例，农业面源污染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农药、化
肥和农膜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和耕地质量持续下降；农村
生活污水和垃圾排放造成居住环境“脏、乱、差”，污染水源
地和生活饮用水；固体废物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畜禽养
殖、散放散养产生的恶臭污染与水污染；城乡企业排放的
污染物造成的大气污染与水污染；焚烧农作物稻秆造成的
大气污染等。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包括：第一，污染源的分散性和
隐蔽性。由于水文、天气、地形地貌及土地利用等情况决定
了污染源时间、空间上的差异性，污染源地理位置不易检
测，用人们的肉眼难以发现，甚至是专业技术与设备都无
法进行评估。农村面源污染物在雨水或融雪冲刷下流向不

特定区域，污染范围广泛，使污染发生后的治理比较艰难。
第二，形成过程的不确定性与随机性。农业面源污染的发
生、传输与降雨时间、灌溉方式、农作物类型等有密切联
系，这些不确定要素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形成过程的随机性
与不确定性[2]。第三，污染的滞后性和潜在威胁性。农药、化
肥等农业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不会立刻凸显出来，而是一
个缓慢的积累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当中，污染物将地表径流作为载体进入水体，一旦其
超过水体本身的自净能力，将会影响水体水质。加上农业
面源污染隐蔽和不易检测特征决定了污染的滞后性，对生
态环境的即时破坏表现得不明显，但对环境产生潜在、长
久的威胁。

2.甘肃省白银市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甘肃省白银市地处内蒙古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荒漠化面积大。伴随着农村各种产业的迅速发展，白银市
生态环境问题也越加突出。农业面源污染的日益突出，不
仅对生态环境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同时还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化肥污染。白银市土壤表层的有机质的平均含量仅为
1.31%，氮、磷、钾含量分别为 0.08%、0.069%和 0.67%。因
此，其属于土壤贫乏区。农民主要依靠家用肥与大量化学
肥料补充土地的营养。分析表 1 可知，自 2010 年开始，甘
肃省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的使用量逐年递增，2013 年
农用化肥施用量增至 317.10 万吨，较 2005 年增加了 54.18
万吨。根据数据，将景泰县、会宁县、白银区农用化肥施用
量做出对比，可以发现白银区相较景泰县、会宁县化肥施

摘 要：农业面源污染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是指人们在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未经适当处置的
污染物对农产品、土壤、水环境和空气造成的污染。目前，我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形势非常严峻，文章选取甘肃省
白银市为调查研究对象，在分析白银市农业面源污染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缺乏可
操作性、系统性以及法律责任及救济途径的规定不完善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创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
机制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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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总体偏低，但总体上都处于上升状态。据调查，白银市
施用的化肥以氮肥所占的比例较大，而氮肥的利用率多在
40%以下，化肥不合理的利用加剧了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

农药污染。众所周知，利用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可
以提高农作物单产，但农药的不当使用，会引发农产品质
量安全、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白银市地形复杂、气
候变化大，可种植的农作物品种相对较多，农药的使用量
也随之增多。目前，我国使用的绝大部分农药为化学农药，
生物农药占比很少，白银市使用的农药品种很多，仍以化
学农药为主，由其引起的面源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农用地膜污染。农用塑料薄膜（简称“农膜”）的使用量
随着白银市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日益增加。分析表 1的数
据，2005 年甘肃省的农膜的使用量为 7.82 万吨，到了 2013
年使用量增加到 16.58 万吨。在近 8 年的时间里，农膜的使
用量增加了接近 8.73 万吨。在调查中，对于农膜残留物的
处理，农民主要采取焚烧、丢弃、直接翻入耕地等处理方
式。随着地膜覆盖保温栽培技术的推广，农膜的使用量也在
不断加大，不当的处理方式和大量的农膜使用，经过长期的
积累，会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严重恶化土壤环境。

指标 单位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农用化肥施用量
（实物量）

万吨 262.92 292.92 308.39 317.75 317.10

农用化肥施用量
（折纯量）

万吨 75.92 85.26 87.24 92.13 94.71

氮肥 万吨 — 37.93 37.91 39.71 40.30

磷肥 万吨 — 16.56 17.01 17.11 17.51

钾肥 万吨 — 6.09 6.76 7.82 8.18

复合肥 万吨 — 24.68 25.56 27.49 28.72

农用塑料薄膜使
用量

万吨 7.82 12.37 14.34 15.04 16.58

甘肃省 2013 年农用化肥、农膜和农药使用量表 1

注：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统计年鉴》。
畜禽养殖污染。白银市的规模化养殖一直在不断发

展，2015 年底白银市平川区畜禽饲养量达到 101 万头
（只），其中牛、羊、猪、禽饲养量分别达到 0.56 万头、22.6 万
只、18.5 万只、75 万羽，同比增长 9.5%、10%、9.7%、6.3%，
养殖企业达 315 个，规模养殖户达 2 608 户。规模化养殖中
畜禽类的粪便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畜禽粪便
排放量随着牛、羊、猪、禽等出栏量的增加而增加，且由于
畜禽粪尿中含有较多高浓度的化学成分，不当的处理将会
对水质进行污染，渗透到地下或者排入江河更会导致大面
积水体的污染。由畜禽养殖污染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

生活污染。生活污染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又一重要
因素，白银市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普遍缺乏垃圾
清理设施，造成垃圾随意堆放；到夏季，易腐烂变质的垃圾
恶臭难闻，污染大气环境，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造成环境
的污染，村中很少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对于随意
倾倒生活垃圾习以为常，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

3.甘肃省白银市农业面源污染成因分析
造成甘肃省白银市农业面源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是高投入、高消耗的
农业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粮

食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为了提高产量，化肥、农药、农膜
的使用量也随之增加，同时，蔬果产业和畜牧业迅速发展，
畜禽粪污、秸秆等不及时处理，造成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
重。第二，农业“市场失灵”加速农业面源污染的恶化。根据
调查，在甘肃白银市农村，农业生产者的知识水平普遍不
高，对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缺乏保护环境
的自觉性，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会加大对农药化肥的
使用，农药化肥超标不利于身体健康与环境保护。同时，农
村环境资源因其产权不明晰，使其具有一定的“公共属
性”，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上，责任主体难以确定，权利主
体的不确定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难度，使得农业面
源污染状况恶化。第三，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另一重要原
因是污染信息的不对称，大多农业污染物具有流动性和难
以检测性，导致判断污染主体和污染行为较困难，例如，畜
禽养殖粪便污染比较分散，检测成本较高，行政管理部门
难以及时掌握排放的情况。农户过量施用化肥会引发环境
污染，但污染出现的时间与农户的行为有时间间隔，确定
污染的主体亦有难度。第四，“政府失灵”是农业面源污染
的又一原因。一方面，政府制定一项政策往往要花费比较
多的时间，而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复杂，变化快，十几年甚至
几年前的法规政策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防治需要。另一
方面，甘肃相对其他地区比较落后，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出现矛盾时，多是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短期增长，不利
于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难
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缺
少基本的法律保障。

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机制之不足
1.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缺乏系统性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综合性立

法，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环境保
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农业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
规的侧重点不同，例如，《环境保护法》仍然以城市的环境
保护为侧重点，仅 33 条明确提出了对农业面源污染监督
管理，《水污染防治法》中多数规定是针对点源污染设计
的，针对面源污染的只有 5 个条文，《农业法》第八章虽明
确提出了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但也只是点到为止，不够具
体，不能满足实践中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需要[3]。此外，甘
肃省现行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在体系、内容、范围和程度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
方，对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甘肃省还没有专门的规定。

2.现行涉及农业面源污染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
不论国家还是地方层面，现行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法

律或者规范性文件从内容上讲，都过于原则化和概括化，
例如，《农业法》第 57 条对于合理施用化肥、农药进行了规
定，但相关的条款却没有对“合理”规定的范围做出详细规
范；《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中也
存在“合理”“采取措施”“依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罚”
等模糊的字样，但对“合理”的标准、采取何种措施等并未
做出详细规定，不够明了的法律用语不利于行政机关执
法，也不利于农民守法[4]。

3.执法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的缺

失，导致行政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常常陷入无法可依的尴
尬境地；另一方面，农村执法不利的情况较为普遍还与农
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员素质以及管理因素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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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影响分不开。目前，多个部门对农村环境保护享有管
理权的现象较普遍，以甘肃省为例，其农业面源污染涉及
化肥、农药、农膜、畜禽粪便等多个方面，按照目前的职能
分工，化肥、农药污染、废旧农膜的综合防治都由甘肃各级
农牧主管部门内部的不同分支机构负责，畜禽养殖污染的
治理则归于甘肃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农
牧主管部门分工负责畜禽粪便方面的指导及相关服务。显
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涉及多个单位及部门，虽然每一项
具体工作都有相应机构负责，但各管理机构仍然存在利益
和职权分配不明确的问题，部分业务职能相互交叉，不利
于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4.农村环境权益的保护机制不完善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环境法也是以成文法形式出现，

成文法的实施可能更具有效率与效能。但是，中国环境立
法实际上存在着“部门立法”体制，在制定过程中农村居民
没有参与或影响环境立法的机会，甚至都没有代言人参与
制度的制定。作为重要且数量众多的参与者，其利益诉求
难以在立法中得到充分表达，他们的权利确认与保障也遭
遇困难[5]。由于立法没有考虑农村的特殊情况和农民的弱
势地位，在法律责任和诉讼程序的规定上也不利于农民环
境权益的维护。加之，农村缺乏必要的民意表达渠道以及
集体参与机制，导致农民无法顺畅地表达民意。

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机制完善之路径
1.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
首先，要转变立法观念,针对农村特点开展立法，走环

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之路, 树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指导思
想,建立城乡统筹的污染防治法律机制。其次，完善已有的
法律法规，使之更加具体、明确，减少模糊的规定，对主体
违法后承担的民事、刑事责任以及行政处罚措施具体化，
确保有法可依，权责清晰。最后，有针对性地加强地方立
法。以甘肃省为例，应结合其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修订并
完善《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让其更好地适应当
前甘肃面临的农业环境保护形势，发挥其指导作用；对于
2014 年颁布的《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和 2016 年
开始实施的《甘肃省肥料管理办法》要做好对它的宣传、贯
彻、落实，今后还要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修订和完善。同
时，积极研究耕地重金属防治，畜禽粪便，生活垃圾防治等
方面的立法，建立独具甘肃地方特色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法规体系。

2.大力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制度
农业清洁生产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一种从

源头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措施，其主要包含三方面
的内容，即实现原材料、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的清洁生产。以
甘肃省为例，首先，要通过法律法规鼓励农业生产者运用
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引导农业生产者选用毒性更
小、残留量更低的农药。其次，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改
进种植养殖技术模式，推广科学施肥、安全用药，实现资源
利用节约化；在地膜使用多的县重点推行废旧农膜再生利
用技术，在养殖大县重点推广清洁养殖技术，实现种植业、
养殖业的绿色清洁生产。最后，为提升农业生产者的清洁
生产意识，要加强对各个地区农业生产者的清洁生产宣传
教育，减少环境污染。清洁生产制度是一种从源头上治理
的有效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要结合各省农村的
实际情况，对积极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并达到一定标准的农
民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鼓励农民多实施这些技术标准，

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
目的。

3.健全农村环境管理监督机制
应当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的综合协调机制，以甘肃省为

例，可将环保厅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主管部门，将农
业厅作为协调部分，前者主要负责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计划的制定，后者主要配合环保厅开展各项活动。对负有
职责的行政部门进行准确的职责定位，明确实施的内容和
实施的程序要求，各个部门依法行使职责，以纠正“人人都
管，人人不管”的情形。同时，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明确村民委员会在农村
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将监督落实到农村基层。

4.健全农村面源污染环境诉讼制度
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度更

高，公众积极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就显得非常重要。所
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健全环境诉讼制度，就显得非
常重要。首先，为确保农民遭受侵害的环境权益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救济，将权力落到实处，就要根据环境保护的
需要，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完
善。其次，明确《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环境污染公益诉
讼原告的资格，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合理的公益
诉讼程序、证据制度、法律适用规则。最后，为审理环境纠
纷，适应环境诉讼的专业性需要，应设立专门审判组织，切
实保障农民的环境权益[6]。同时，由政府引导，在农村推广
全民环保教育活动，定期邀请专家宣讲，在农村打造一种
以教育促环保的氛围，潜移默化地让农民感受到环保的重
要性，逐渐养成良好的生产与生活习惯[7]。

四、小结
农业面源污染关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农村生态环境

质量的好坏又关系到村民的健康以及美丽乡村的建设，预
防以及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不言而喻，较
之城市而言，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更脆弱复杂，加之长期
以来重经济轻环境的思想意识使农业面源污染态势不断
加剧，面对这种情形，从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入手，对我国
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从完善法律法规，推进清洁生产
制度以及健全公益诉讼等方面，构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法
律防治体系，以期达到有效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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